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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2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2 年

发生金额 

（2021）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接受劳务 

购买关联方微波器件

产品及接受关联方零

件表面电镀服务 

76,200,000 28,808,405.95 业务增长 

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销售连接

器、电缆组件及出租

房屋 

107,500,000 64,426,053.20 业务增长 

委托关联方销

售产品、商品 

- - -   

接受关联方委

托代为销售其

产品、商品 

- - -   

其他 贷款业务 50,000,000 20,000,000 业务增长 

合计 - 233,700,000 113,234,459.15 -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洛阳高新技术开发区 

注册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周山路 10 号 

企业类型：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郭泽义 

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99,945,053.00元 

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制造；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专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号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 10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000,000元 

主营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07 日）；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

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

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

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

业拆借；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

资；除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方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路 108 号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梁溪路 108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0,000元 

主营业务：从事机载雷达等航空电子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安装、维修服务，

电缆电视系统设备，计算机网络系统开发、制造、安装、维修服务，精密机械加工磁性

元件制造，相关的专业培训、技术咨询、学术交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方。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深圳市翔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珠光北路 88号红花岭工业西区 1栋 2楼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珠光北路 88号红花岭工业西区 1栋 2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360,000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是：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软件销售；软件开发；

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卫生用品

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广告

制作；特种陶瓷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光纤连接器、光纤适配器、光模块陶瓷插芯、光纤通信无源

及有源器件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介质陶瓷、电子材料及微波器件的研发、生产、销

售；自动化机器设备及部件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设备维修保养；计算机软硬

件的技术研发、生产、销售；陶瓷材料、金属材料、纳米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服务；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

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方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无锡华测电子系统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蠡园开发区 06-4 地块（滴翠路 100号）2幢 401 室 

注册地址：无锡蠡园开发区 06-4地块（滴翠路 100号）2幢 401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026,999.82元 

主营业务：电子设备、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发射装置）、

计算机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

集成电路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关联关系：其他关联方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安创联电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西安市电子城电子西街 3 号 

注册地址：西安市电子城电子西街 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实际控制人：西京电气总公司 

注册资本：8,955,000元 

主营业务：电子元器件的生产、经销及表面精饰和处理。（不含国家专项审批）。 

关联关系：参股企业 

 

7.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西安富士达微波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71 号 3号楼 5层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71号 3号楼 5层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深圳中正恒信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000,000元 

主营业务：微波有源、无源器件，微波组件及其它微波通讯产品的研制、生产、销

售、技术贸易；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制和禁止的进出口货物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参股企业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对2022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客观、合理，遵循了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正

常商业交易行为，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对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规定。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关于预计公司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 3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22

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 4名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3 名，全票通过，该项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022年 3月 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22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 1名关联监事需回避表决。该项议

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https://www.qcc.com/firm_0f60f5d4ceb869db733251ccbd1437ed.html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按照市场定价的原则，以客户需求为依据，综合考虑成

本、利润因素，确定交易价格。 

 

（二） 定价公允性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允的，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

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2022年度,公司预计将与关联方涉及交易金额 2.337亿元。在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

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经营的正常所需，具

备合理性及必要性。 

 

六、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预计 2022年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富士达 2022 年日

常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此外，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 备查文件目录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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